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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广告公益广告

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

项目
受让方
债务人
执行案号
执行法院
担保/执行标
的
债权金额

第一笔债权
内蒙古山泽商贸有限公司
内蒙古阿尔泰药业零售连锁有限公司
（2017）内0105执2438号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赛罕区滨河南路内蒙古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 2 号商铺 4 层 401、
402、403房产
本金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、罚息

第二笔债权
周晓玲（自然人）
王秀珍、呼和浩特市益寿园老人公寓
（2023）内0102执恢570号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位于玉泉区清泉街御锦苑小区 3号楼B座 1单元 1至 3层 1-101号房屋

及相关权益
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

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就两笔债权转让事宜，与受让方联合公告如下：

联合通知事项：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，上

述两笔债权及全部从权利（含强制执行申请权、

财产处置权、优先受偿权等）分别转移至对应受

让方。 债务人应立即向对应受让方履行全部还

款义务；原担保人（含保证人、抵押人等）的担保

责任不因债权转让而免除，应继续承担担保责

任

异议期：债务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对上述

债权转让有异议的，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

日内向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对应受

让方书面提出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
联系电话：18689660691

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内蒙古山泽商贸有限公司、周晓玲

2026年4月23日

■ 遗失声明

内蒙古吉玛制衣有限公司将开户许

可 证 及 密 码 遗 失 ，许 可 证 核 准 号 ：

J1910000561501，开户银行：内蒙古银行兴

安南路支行，账号：124101201050102426，

声明作废。

陈霞将财院住宅小区（青橙紫苑）

购房收据遗失，房号：A 区 9 号楼一单元

2401，面 积 ：135.26 平 方 米 ，首 付 金 额 ：

210751 元（大写：贰拾壹万零柒佰伍拾壹

元 整），收 据 编 号 0518994，开 票 日 期 ：

2024 年 1 月 20 日，如以后有任何纠纷由

本人承担，特此声明。

2026年4月23日


